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民事诉讼法专业
接收2018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申请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纪律，品德优良，身心健康，在学校学习期间未受任何处分。
    2.申请人所在学校必须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免试生推荐资格的院校，并且申请人必须是获得所在院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3.CET4考试成绩达到425分或达到相应水平。
    二、申请程序
    1.9月28日-10月10日17 时，考生登录“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推免服务系统”网址为http://yz.chsi.com.cn/tm/）填报志愿。
    2.10月10日17时前，本院在“推免服务系统”中向报考我校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考生需在收到通知后24小时内在“推免服务系统”中给予回复，否则视为放弃。
    3.复试时间、地点：
    ①复试时间:10月12日上午9：00专业课笔试，下午2:30外语听力口语测试及专业面试。
    ②民商法学专业复试地点：民商法学院资料室（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行政楼一层西南角）。
    ③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复试地点：民事诉讼法学科基地（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研究生院二楼206室）。
    4.考生复试时须携带的材料：
    ①学生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②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它相应证明材料；
    ③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④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学术成果证明的复印件。
    三、复试内容及要求
    复试总成绩由专业课笔试成绩、外语听力口语测试成绩、专业面试成绩三部分组成。
    （一）专业课笔试：150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复试笔试科目详见《西北政法大学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二）外语听力口语测试：30分。
    （三）专业面试：70分。
    四、录取
    1.本院通过 “推免服务系统”及时向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须在收到通知后24小时内在“推免服务系统”中给予回复，否则视为放弃。
    2.本院复试工作小组依据考生复试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公示不少于10个工作日。
    五、学费和奖助政策
    1. 2018年我校对招收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全部收取学费，标准为专业学位学费每生每年9000元，学术学位学费每生每年8000元。
    2. 推免生实行全额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即学校根据不同类别硕士研究生当年学费标准，奖励在读期间全部学费（专业学位每生每年9000元，学术学位每生每年8000元）并发放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6000元。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2017年9月29日
                       联系人：李老师（029-88182611）
